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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韶钢松山"）股票于2016年6月14日至6

月1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无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前期信息披露也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导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除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外，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2.2016年6月1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

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50），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2016年6月13日）起6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是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报纸和信息披露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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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

重大事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3月28日开市起停牌。经

与有关各方充分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2016年4月2日，公司发布

了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5）。

2016年5月5日， 公司发布了《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21）。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进展公告。

2016年5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

续停牌的议案》，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5月28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关于审议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29）。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批

准，公司股票自2016年6月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详见公司于2016

年6月4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1）。

2016年6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公司受让航美

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再次申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自2016年7月6日起，预

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该事项尚须提请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详见

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6-034、2016-035、2016-03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目前相关工作仍在

稳步推进，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继续积极推动重

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424� � �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16-065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3月23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经事后核查，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贵州百灵企业集团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中部分数据披露错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4、研发投入

原披露内容为：

公司研发投入情况

2015年 2014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151 145 4.14%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3.38% 4.14% -0.76%

研发投入金额（元） 31,684,740.95 16,409,305.03 93.0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1.67% 1.04% 0.63%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

（元）

10,368,067.83 0.00 485.77%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

的比例

32.72% 0.00% 21.93%

更正后内容为：

公司研发投入情况

2015年 2014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151 145 4.14%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3.38% 4.14% -0.76%

研发投入金额（元） 31,684,740.95 16,409,305.03 93.0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1.67% 1.04% 0.63%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

（元）

10,368,067.83 1,770,000.00 485.77%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

的比例

32.72% 10.79% 21.93%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本次更正不涉及公司审计

报告的变更，不会对公司2015年度业绩造成影响。更新后的《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在今后的信息披

露工作中，加强审核力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600771� � �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2016-052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16年青海地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时间：2016年6月23日（星期四）15：00～17：00

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活动登陆网址：青海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qinghai/

一、会议类型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广誉远中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16年6月23日（星期四）下午参加青海地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就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发展战略、并购重组、融资计划等投资者所关

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的网络互动交流。

二、活动时间、方式

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于2016年6月23日 （星期四）15：00～17：00在青海地区上市

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采取网络互动的方式进行。

三、公司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张斌、 财务总监傅淑红以及董事

会秘书郑延莉。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以登陆青海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

动（登陆网址http://irm.p5w.net/dqhd/qinghai/）。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婷

联系电话：029-88332288转8531

联系传真：029-88330835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771� � �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2016-053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所持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6月15日接到大股东西安东盛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集团"）通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已经发生效力的

（2015）西中执民字第176-3号《执行裁定书》及（2015）西中执民字第00175-3号《执行裁定

书》，依法解除了东盛集团所持公司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的司法冻结。

东盛集团目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54,048,26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6%，本次解除司法冻结后，其所持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688� � �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2016-09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会议”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2016年6月15日

(二)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东路1号金山宾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有权出席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2015年度股东周

年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8亿股（其中A股73.05亿股，H股34.95亿股）。本公司并

无任何股东有权出席会议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

则》” ）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会议上的任何决议案，亦没有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

则》规定须就任何决议案放弃表决权。

会议情况如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其中：A股股东 25

H股股东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44,722,19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90,322,876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454,399,3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目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821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8363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1.9852

(四)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治卿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董事会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董事长王治卿先生，副董事长吴海君先生、高金平

先生，执行董事叶国华先生、金强先生、郭晓军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蔡廷基先生、张逸民先生、

刘运宏先生、杜伟峰先生出席了会议，非执行董事雷典武先生、莫正林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监事会在任监事6人，出席5人，监事会主席匡玉祥先生，监事左强先生、李晓霞女

士，独立监事郑云瑞先生、潘飞先生出席了会议，监事翟亚林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剑波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逐项审议第1项至第6项的普通

决议案，及第7项的特别决议案。各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本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注 票数 比例（%）注

A股 5,489,610,976 99.9872 702,900 0.0128

H股 1,163,999,646 99.9770 268,000 0.0230

普通股合计： 6,653,610,622 99.9854 970,900 0.0146

注：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九十条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果时，

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赞成比例指该类股东赞成的股数占出席会议的该类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下同）

反对比例指该类股东反对的股数占出席会议的该类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下同）

2、议案名称：本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89,658,976 99.9881 654,900 0.0119

H股 1,163,971,746 99.9763 275,700 0.0237

普通股合计： 6,653,630,722 99.9860 930,600 0.0140

3、议案名称：本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89,658,976 99.9881 654,900 0.0119

H股 1,163,414,246 99.9237 888,900 0.0763

普通股合计： 6,653,073,222 99.9768 1,543,800 0.0232

4、议案名称：本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0,038,576 99.9950 274,800 0.0050

H股 1,165,906,080 99.9587 481,466 0.0413

普通股合计： 6,655,944,656 99.9886 756,266 0.0114

5、议案名称：本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89,658,976 99.9881 654,400 0.0119

H股 1,165,034,389 99.9048 1,110,157 0.0952

普通股合计： 6,654,693,365 99.9735 1,764,557 0.0265

6、议案名称：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度境内审

计师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6年度境外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0,093,576 99.9960 219,800 0.0040

H股 1,166,402,946 99.9908 106,900 0.0092

普通股合计： 6,656,496,522 99.9951 326,700 0.0049

7、议案名称：本公司董事会提呈之本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修正案，并授权董事会秘书代表本

公司负责处理因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披露、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据有

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89,658,976 99.9881 654,400 0.0119

H股 1,165,644,446 99.9452 639,000 0.0548

普通股合计： 6,655,303,422 99.9806 1,293,400 0.0194

(二)涉及重大事项，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5%以下股份的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本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30,038,576 99.0935 274,800 0.90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至第6项为普通决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半数以上通过。

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公司委任本公司2015年度的境外核数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会议的点票监察

员，监察了整个表决的点票过程。本公司已按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投票指示如

实行事。

三、对本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H股股利派发的说明

(一)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以人民币计价向股东宣派股利。A股之股利以人民币支

付，H股之股利则以港币支付。

就向本公司H股股东支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股利（“末期股利” ）而言，于2016

年6月15日（星期三）决议通过宣派末期股利前一个公历星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兑换港

币汇率中间价的平均值为港币100元兑人民币84.417元。 因此本公司向本公司H股股东派发末

期股利每股为港币0.118元（含税）。

本公司将向其于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之股

东派发末期股利。本公司将于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至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止期间（包

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认获发末期股利之权利。所有填妥之H股

股份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票，必须于2016年6月23日（星期四）下午4:30或之前交回本公司之

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

1712-1716号铺进行登记。

有关派发末期股利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6年4月

27日刊载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网站的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 或发给

本公司H股股东日期为2016年4月27日的通函。

(二) 本公司将委任中国银行 (香港) 信托有限公司作为香港的付款代理人 （“付款代理

人” ），并会将已宣派的H股之末期股利支付予付款代理人，以待支付本公司H股股东。付款代

理人将于2016年7月15日（星期五）或左右将H股之末期股利支付予于2016年6月29日（星期

三）名列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的股东，并由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于当日将有关股利寄发。

有关A股2015年度股利的派发方法将另行公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律师、徐启飞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经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高巍律师、 徐启飞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

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

的表决结果有效” 。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公司印章的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

议；

(二)经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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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6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观澜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会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包括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02,073,86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258,504,0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443,569,8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1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4.31%

(四)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7人，出席12人，董事任汇川先生、林丽君女士、谢吉人先生、熊佩锦先生

和黄世雄先生因其它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彭志坚先生因其它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金绍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候选

人、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及

审计师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278,367 99.962385 688,690 0.021135 537,000 0.016480

H股 4,442,890,306 99.984708 636,500 0.014324 43,000 0.000968

普通股合

计：

7,700,168,673 99.975264 1,325,190 0.017206 580,000 0.007530

2、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278,367 99.962385 688,690 0.021135 537,000 0.016480

H股 4,442,890,306 99.984708 636,500 0.014324 43,000 0.000968

普通股合

计：

7,700,168,673 99.975264 1,325,190 0.017206 580,000 0.007530

3、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295,567 99.962913 671,490 0.020607 537,000 0.016480

H股 4,442,890,306 99.984708 636,500 0.014324 43,000 0.000968

普通股合

计：

7,700,185,873 99.975487 1,307,990 0.016983 580,000 0.007530

4、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包括本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

及本公司经审核财务报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295,567 99.962913 671,490 0.020607 537,000 0.016480

H股 4,442,890,306 99.984708 636,500 0.014324 43,000 0.000968

普通股合

计：

7,700,185,873 99.975487 1,307,990 0.016983 580,000 0.007530

5、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建议宣派末期股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7,675,679 99.667689 1,001,780 0.030743 9,826,598 0.301568

H股 4,443,183,306 99.991302 386,500 0.008698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7,690,858,985 99.854391 1,388,280 0.018025 9,826,598 0.127584

6、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339,867 99.964272 627,190 0.019248 537,000 0.016480

H股 4,422,849,488 99.533701 19,783,368 0.445213 936,950 0.021086

普通股合

计：

7,680,189,355 99.715862 20,410,558 0.265001 1,473,950 0.019137

7、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选举黄宝魁先生为本公司外部监事，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7,313,867 99.963474 653,190 0.020046 537,000 0.016480

H股 4,433,762,298 99.779288 4,888,008 0.110001 4,919,500 0.110711

普通股合

计：

7,691,076,165 99.857211 5,541,198 0.071944 5,456,500 0.070845

黄宝魁先生的委任须待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其监事任职资格核准后方会生

效。彭志坚先生的辞任将于黄宝魁先生之委任生效之日生效。彭志坚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

会及监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辞任而需要知会本公司股东的事项。

8、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发行、配发及处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H股20%的新增H股，

发行价较基准价折让（如有）不超过10%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5,679,616 98.378874 52,279,841 1.604413 544,600 0.016713

H股 3,221,046,050 72.487801 1,189,341,512 26.765452 33,182,244 0.746747

普通股合

计：

6,426,725,666 83.441496 1,241,621,353 16.120611 33,726,844 0.43789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

普通股股东

1,606,364,206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

普通股股东

776,739,544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

普通股股东

864,571,929 98.76 1,001,780 0.11 9,826,598 1.13

其中：市值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0,703,681 99.38 45,332 0.42 21,400 0.20

市值50万以

上普通股股

东

853,868,248 98.75 956,448 0.11 9,805,198 1.1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除外）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审议及批准 《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及建议宣派

末期股息

2,501,614,516 99.14 2,003,560 0.08 19,653,196 0.7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议案7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8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履职工作报告》、《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及《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妙玲律师、赵万宝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提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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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2016年6月7日发出，会议于

2016年6月15日在深圳市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7人，实到董事14人，董事任汇川先生、谢吉人

先生及黄世雄先生分别书面委托董事姚波先生、杨小平先生及胡家骠先生代为参会并行使表

决权，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17票。本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平安证券改制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整体改制为股

份有限公司，改制后的名称拟变更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股份公

司” ）。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平安证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平安证券整体改制变更为平安证券股份公司后首次公开发行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其方案具体如下：

1、发行主体：平安证券股份公司

2、发行种类：向境外投资者及合资格境内投资者募集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境外上

市外资股（H股），上市外资股均为普通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

3、发行方式：香港公开发行及国际配售。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的惯例和情况，国际配售可包

括但不限于：

（1）依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144A规则于美国向合资格机构投资者进

行的发售；

（2）依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项下S条例进行的美国境外发行。

4、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5、发行规模：平安证券股份公司本次发行的H股股数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25%（超额配

售权行使前）（以下简称“基础发行” ）；同时根据市场情况授予承销商不超过本次基础发行

的H股股数15%的超额配售权。最终发行H股股数由平安证券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批准及市场情况确定。

6、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

境内合格投资者。

7、发行价格：最终发行价格应在充分考虑平安证券股份公司现有股东及境内外投资者利

益的情况下，根据发行时国际资本市场情况、香港股票市场发行情况、平安证券股份公司所处

行业的一般估值水平以及市场认购情况，并根据境外路演和簿记的结果，由平安证券股份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和主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

8、发行日期：将在平安证券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发行窗口

完成本次H股发行上市， 具体发行时间由平安证券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

权人士根据国际资本市场情况和境内外监管部门审批进展情况加以决定。

9、承销方式：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承销。

10、募集资金用途：平安证券股份公司本次境外公开发行H股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用于以下用途：增加平安证券股份公司资本金，补充其营运资金，推动各项证券相关业务发

展。具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向计划以届时平安证券股份公司H股招股说明书的披露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具

体情况，决定或调整平安证券股份公司到香港联交所上市方案。

以上方案尚须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香港联交所等

外部监管机关核准。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平安证券境外上市符合有关规定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平安证券整体改制变更为平安证券股份公司后首次公开发行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

市，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4〕67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作为平安证券的实际控制人且为境内上市公司，符合《通知》中第二条规定的下

述条件：

1、本公司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4）第

10021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5）第10021号和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6）第10035号审计报

告，本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约为人民币

2,815,400万元、人民币3,927,900万元、人民币5,420,300万元，符合“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的规

定。

2、本公司自2013年1月以来，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

产未作为对平安证券的出资申请境外上市。

3、 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平安证券的净利润未超过本公司

合并报表净利润的50%。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6）第

10035号审计报告，本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420,300

万元。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平安证券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

字（2016） 第23060号审计报告，2015年度平安证券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247,491.78万

元。本公司按所有者权益享有的平安证券的净利润未超过本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50%。

4、 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平安证券净资产未超过本公司合

并报表中净资产的30%。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6）第

10035号审计报告， 本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币41,357,

100万元。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平安证券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

审字（2016）第23060号审计报告，2015年度平安证券归属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2,342,962.22

万元。本公司按所有者权益享有的平安证券的净资产未超过本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30%。

5、本公司与平安证券不存在同业竞争，且资产、财务独立，经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1）本公司与平安证券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平安证券的主营业务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本公司通过旗下子公司（除平安证券外）提供保险、

银行、投资、互联网金融及其他服务，涉及经营与平安证券及其子公司相似的业务（包括直投

业务、投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财务顾问业务、金融产品代理等），但与平安证券的主营业务

不同。并且，上述平安证券与本公司相似的业务在资金来源、监管主体、客户群体、运作模式、

策略方向、所需资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2）本公司与平安证券资产、财务独立。

本公司和平安证券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平安证券对其全部资产进

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本公司未占用、支配平安证券的资产或干预平安证券对其资产

的经营管理。本公司与平安证券均设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有母子公司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

务管理制度。

（3）本公司与平安证券经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6、本公司及平安证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未持有平安证券的股份。

7、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或其他损害本公司利益的重大关联交易。

8、本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公司与平安证券之间在人员、营运管理、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各

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

平安证券改制并于境外上市后，不会对本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任何负

面的实质性影响，不影响本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通知》的规定。本公司将按照《通知》的规定聘请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机构名

单的证券经营机构担任本公司财务顾问，就确保本公司在平安证券到境外上市后仍然具备独

立的持续上市地位、保留的核心资产与业务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发表财务顾问意见，并持续督

导本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持续盈利能力说明与前景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公司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个人金融生活服务提供商，本公司的保险、银行、资产管

理、互联网金融各项业务目前都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由于平安证券与本公司其他业务板块

之间保持高度的业务独立性，平安证券的境外上市不会对本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

作构成任何负面或实质性影响。

平安证券改制并境外上市将会有力促进平安证券战略转型升级，进一步巩固其资本实力

及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将推动本公司证券业务及资产管理板块估值的提升，进而推动本公司

整体估值的提升。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平安证券境外上市相关授权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同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平安证券本次分拆境外上

市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代表本公司全权行使在平安证券的股东权利，做出应当由本公司股东大会做出的与平

安证券本次分拆境外上市事宜相关的决议（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做出决议的事项除

外）。

2、根据具体情况对有关平安证券本次分拆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相关方案及其内容进行调

整、变更（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做出决议的事项除外）。

3、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平安证券本次分拆境外上市向香港联交所、

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提交相关申请等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香港联交所及中国证监会

提交分拆上市申请，与香港联交所及中国证监会沟通分拆上市申请的相关事宜，并根据香港

联交所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有关平安证券拟分拆上市相关事宜进行调整变更等。

4、 与平安证券本次分拆境外上市相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聘请相关中介机

构，修改、签署、递交、接收、执行必要的协议和法律文件，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

息披露等。

5、在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前述授权的基础上，董事会授权孙建一、任汇川和姚波三名执

行董事共同或分别行使该议案授予的权力，具体办理该议案所述的所有相关事务及其他由董

事会授权的与平安证券本次分拆境外上市有关的事务，上述授权的有效期为十八个月，自本

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平安证券境外上市保证配额的议案》，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审议

平安证券整体改制变更为平安证券股份公司后首次公开发行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

市，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5项应用指引（以下简称“《第15项应

用指引》” ）规定，本公司需适当考虑现有股东的利益，向本公司现有股东提供平安证券股份

公司H股的保证配额。

因本公司向现有A股股东提供平安证券股份公司H股的保证配额存在法律及政策等方面

的障碍（包括但不限于境内投资者在境外投资股票及外汇管制等），为满足《第15项应用指

引》的规定，本公司仅向现有H股股东提供该等保证配额。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执行董事薪酬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目前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薪酬由基本薪酬和工作补贴两部分组成，基本薪酬为每人

每年30万元人民币，工作补贴为根据其出席会议的次数按每人每次1万元人民币的标准发放；

股东推荐的非执行董事不从本公司领取董事薪酬。

为了吸引和保留专业经验丰富、享有广泛行业声望和国际开阔视野的杰出人士出任本公

司董事，董事会同意对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薪酬作出如下调整：

1、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基本薪酬调整为每人每年60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回避表决）

2、股东推荐的非执行董事的薪酬标准与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薪酬标准保持一致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公司全体股东推荐的非执行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非执行董事的薪酬均为含税金额， 将按国家税收政策由本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创新类专业公司核心人员跟投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

股东大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表决结果：赞成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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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2016年6月8日发出，会议于

2016年6月13日至1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

事5人，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5票，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职工代表监事薪酬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目前本公司外部监事的薪酬由基本薪酬和工作补贴两部分组成，其中监事会主席的基本

薪酬是每年25万元人民币，其他外部监事的基本薪酬为每年20万元人民币，工作补贴为根据

其出席会议的次数按每人每次1万元人民币的标准发放； 股东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不从本公

司领取监事薪酬。

为了吸引和保留专业经验丰富、享有广泛行业声望和国际开阔视野的杰出人士出任本公

司监事，监事会同意对本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薪酬作出如下调整：

1、外部监事的基本薪酬统一调整为每人每年60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公司外部监事顾立基先生及彭志坚先生回避表

决）

2、股东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的薪酬标准与外部监事的薪酬标准保持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公司股东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张王进女士回避

表决）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薪酬均为含税金额，将按国家税收政策由本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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